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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20-043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杭州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参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杭州富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特科技”）共同签署《增资协议》，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对富特科技增资 4,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其 3,050,626 股新增股份。  

本次增资完成后，富特科技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6,265,646 元，公司将

持有其 4%的股权。公司对富特科技的增资款中，人民币 3,050,626 元作为公

司增资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6,949,374 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富特科技的

资本公积，并且富特科技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杭州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参股的议案》。本次公司向富特科技增资

参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且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本次增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增资对象概况 

1、公司名称：杭州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580258541J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注册资本：71,689,707 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李宁川  

6、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九路 6 号 5 幢 1 至 5 层楼 ,7 幢一层、

四层、五层  



 2 

7、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10 日  

8、经营范围：生产：智能充电机、电池管理系统、电力电子产品。服务：

电动汽车充换电站机电系统、储能机电系统、监控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计算机软硬件、电力设备、机电设备、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成果转让；

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电力设备，机电设备（除小轿车），通讯设备（除

专控）；货物进出口。  

9、出资方式：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二）增资对象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李宁川 14,719,404  20.10% 14,719,404  19.30% 

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822,440  16.15% 11,822,440  15.50%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9,482,632  12.95% 9,482,632  12.43% 

姜桂兰 8,429,007  11.51% 8,429,007  11.05% 

安吉县国风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92,515  4.36% 3,192,515  4.19% 

宁波华强睿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0,626  4.17% 3,050,626  4.00% 

浙江亚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35,046  3.87% 2,835,046  3.72% 

刘晓松 2,598,491  3.55% 2,598,491  3.41% 

上海星正磁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223,124  3.04% 2,223,124  2.91% 

杭州翌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95,109  2.72% 1,995,109  2.62% 

深圳广证盈乾创新技术产业壹号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709,998  2.34% 1,709,998  2.24% 

金航宇 1,676,423  2.29% 1,676,423  2.20% 

安吉两山双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6,258  2.18% 1,596,258  2.09% 

润科（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注 

1,525,313  2.08% 1,525,313  2.00% 

上海星正垒誉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14,600  1.39% 1,014,600  1.33% 

张尧 842,901  1.15% 842,901  1.11% 

陈宇 842,901  1.15% 842,901  1.11% 

倪斌 842,901  1.15% 842,901  1.11% 

章纪明 842,901  1.15% 842,901  1.11% 

章雪来 842,901  1.15% 842,901  1.11% 

郑梅莲 708,079  0.97% 708,079  0.93% 

饶崇林 421,450  0.58% 421,45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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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 0% 3,050,626  4.00% 

合计
注

 73,215,020 100% 76,265,646 100% 

注：润科（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已与杭州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增资

协议，目前尚未完成工商变更，因此合计注册资本与“（一）增资对象概况”的“注册

资本：71,689,707 元人民币”有所差异。  

（三）增资对象基本财务情况  

富特科技从事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OBC)、转换器(DC/DC)、以及二合

一、三合一一体机(含配电盒 PDU)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富特科技产品优

秀、服务优质，得到头部车厂认可并进行国际化拓展。产品开发能力强且性

能突出；对整车厂服务优质得到客户广泛认可，并向全球新能源车市场拓展，

目前已成为广汽新能源、长城欧拉、雷诺易捷特、大众中国移动电源的唯一

定点供应商。2020 年以来，即使国内乘用车市场整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富特科技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仍稳步增长，并且随着客户结构的优化，产品

的升级换代，毛利率得到提升，亏损逐步收窄。目前富特科技已得到长高集

团，蔚来资本，华强投资，润科基金等多家机构的投资，其在新能源车供应

链产业中的发展前景广受看好。  

富特科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96,675,010.99 294,821,412.00 

负债总额 226,004,688.17 201,798,450.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70,670,322.82 93,022,961.90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98,197,809.48 159,312,584.41 

利润总额 -65,762,021.15 -16,647,360.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65,762,021.15 -16,647,360.92 

注：2019 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编号

为天健审〔2020〕8783 号。2020 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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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各方一致同意，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

共计人民币 40,000,000 元认购 3,050,626 股富特科技新增股份，占本次交易后

富特科技基于完全摊薄基础的已发行股份的 4%。公司对富特科技的增资款

中，人民币 3,050,626 元作为公司增资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6,949,374

元作为资本溢价计入富特科技的资本公积。  

2、交易安排  

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与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在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后

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协议约定的增资款中的人民币 20,000,000 元一次性划入富特科

技指定的银行账户。公司应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剩余增资

款人民币 20,000,000 元一次性划入富特科技指定的银行账户。富特科技应在公司根

据支付第一笔增资款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办理关于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随后尽快（但不晚于交割日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股东变更并取得工

商登记机关换发的增资后的营业执照。 

3、违约责任 

富特科技及其现有股东分别并且非连带地同意，对于公司直接或间接因富特

科技及现有股东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约定或义务而

实际遭受、蒙受或发生的或针对公司提起的任何损害、损失、权利要求、诉讼、付

款要求、判决、和解、税费、利息、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

富特科技及现有股东应当非连带地向公司进行赔偿、为公司提供辩护并使其免受损

害。 

4、解除条款 

如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前，若任何下列情形发生，公司有权提前至少十个

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各方解除增资协议，并于通知中载明解除生效日期：1、

本协议其他各方的陈述或保证存在重大不真实或不准确的情形或有重大遗漏；2、

富特科技和/或其现有股东违反协议约定的约定、承诺、义务，并经投资方发出书面

催告后十个工作日内未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3、本次交易无法在交割日后四十五

个工作日内或各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日期完成的。 

公司依上述条件解除本协议的，如届时公司已经向富特科技支付了增资款，

富特科技应在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后的五日内返还全部增资款，并按每年 8%（按年

单利计算）的利息向投资方支付利息。该等利息应自该等增资款实际支付之日起算，

直至富特科技将已支付的增资款全额退还公司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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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次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产

生影响。本次交易的定价基于富特科技前次融资情况确定。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富特科技 4%的股权。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对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重大不良影响。 

公司希望通过本次增资参股能够实现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本次增资是公司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一次探索，对于公司与汽车产业链，特别是与新能源车产业链

增强联系，有着积极正面的作用。 

2、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增资参股的富特科技的领域主要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行业增长可能

不达预期，且研发费用投入较大，对核心客户的依赖度较高。若国家对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发展战略和支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富特科技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有关杭州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2、杭州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审计报告（天健审〔2020〕8783 号）。 

特此公告；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